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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食品出口报关食品出口买单报关公司

公司名称 广州华汇仓储有限公司

价格 666.00/单

规格参数 出口口岸:广州南沙新港
附带服务:仓储装卸拖车
申报方式:一般贸易买单报关

公司地址 广州市南沙区南横村江美路16号-1

联系电话 15915799521 15915799521

产品详情

1．申报

在—般情况下，出口货物的发货人或其代理人应当在装货前244、时内向货物的出境地海关采用电子数据
报关单和纸质报关单形式申报。

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受委托的报关企业到海关现场办理接单审核、征收税费及验放手续时，应当递
交与电子数据报关单内容相一致的纸质报关单并随附下列单据：

(1)基本单证。主要包括与进出口货物直接相关的商业和货运单证，如：由货物的收发货人或者其代理人
签字的商业发票(如有厂家发票应附在内)、装箱单(单一品种且包装一致的件装和散装货物可以免交)、提
货单或装货单、出口收汇核销单及海关签发的减免税证明等。

(2)特殊单证。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实行特殊管制的证件，主要包括进出口管理的许可证件、配额许可证和
其他批准文件。法定检验检疫的商品，应交检验检疫机构签发的检验证书和加盖“检验检疫专用章”的
“出境货物通关单”。

(3)预备单证。海关认为必要的应检验的贸易合同、信用证副本、货物原产地证明、委托单位的工商执照
证书、委托单位的账册资料和其他有关单证。

2．查验

(1)概念。查验是指海关为确定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向海关申报的内容是否与进出口货物的真实情况相符
，或者为确定商品的归类、价格、原产地等，依法对进出口货物进行实际核查的执法行为。

(2)查验实施*应当在海关监管区内实施。因货物易受温度、静电、粉尘等自然因素影响，不宜在海关监



管区内实施查验，或者因其他特殊原因，需要在海关监管区外查验的，经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或者其代
理人书面申请，海关可以派员到海关监管区外实施查验。

3．征收税费

海关对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或其代理人申报的货物查验后．计算应缴纳的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
税、滞纳金、滞报金等税费，开具关税和代征税缴款书或收费专用票据。

4．放行、结关

对于一般出口货物而言，海关在接受出口货物的申报、审核电子数据报关单和纸质报关单及随附单证、
查验货物、征收税费或接受祖保以后，对出厕货物作出结束海关进出境现场监管决定、在出口货物装货
凭证上签盖“诲关放行章”，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或其代理人签收出口装货凭证，即可凭以将出口货物
装运到运输工具上离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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